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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光明医院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等相关规定，剑阁光明

医院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组织召开了“剑阁光明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会。会议成立了由剑阁光明医院（项目建设单位）及 3名技术专家组成的验

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及验收监测工作的汇报，现场核

查了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并查阅相关资料，经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项目概况

剑阁光明医院于 2022 年 7 月开始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 2344.75 ㎡，建设

门诊住院综合大楼，配套购买先进医疗设备及污水处理设施，设置病床 40 张，

配备医生护士共 44 人，行政员工 8人。医院设有一间 DR 室。项目实际总投资 1

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7.6 万元，占总投资的 5.76%。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取得了广元市剑阁生态环境局关于《剑阁光明医

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剑环建发〔2019〕28 号文件。该项目于 2022

年 7 月开始建设，在 2023 年 11 月完成建设。建设单位在自主验收前，对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认真开展了自检自查，检查结果：该项目主体

工程及配套设施、环保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稳定运行，已经具备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及劳动制度

实际总投资 1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7.6 万元。项目实际配备医生护士共

44 人，行政员工 8人，年营运 365 天。

（四）验收范围

剑阁光明医院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 2344.75 ㎡，建设门诊住院综合大楼，

配套购买先进医疗设备及污水处理设施，设置病床 40 张，配备医生护士共 44

人，行政员工 8人，本次验收不涉及 DR 室。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检查核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总平布置发生变动，变动的主要内容为门

诊及住院楼经住建部门审定后，合并建设为独栋楼房，污水处理池采取地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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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在绿化区域，按环评批复要求在污水处理池排气口布设活性炭吸附装置，通

过比对《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

评函【2020】688 号》中规定的重大变动情况，本项目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食堂产生的餐饮废水先经过隔油池处理后，再与其

他生活废水、医疗废水、洗涤废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再进入自建地埋式污水

处理站（一级强化处理+消毒，处理能力 50m
3
/d）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元山镇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

2）中的一级 A标后，排放至竹林河。

2、废气

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采取地埋式，在营运中对污水处理设施清掏出的污泥经

消毒后由吸污车定期清理；处理池上方覆盖绿化、减少污泥储存停留时间、喷洒

生物除臭剂，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少量的恶臭气体经活性炭吸附除臭处理后排放。

医疗废物暂存间每天清运消毒，做好防腐防渗、防鼠、防蚊蝇等措施；病房区、

走廊、各科诊室定期进行消毒处理，加强通风，并加装紫外线灯进行消毒处理；

厨房安装油烟净化器，将含厨房产生的少量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于楼顶高空

排放；停车场为露天式，汽车产生的尾气自然扩散。

3、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的噪声主要为通风设备噪声、空调外机噪声、来往人群活动噪

声、交通噪声。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措施、加强管理、安装隔声

玻璃、设置绿化带等措施后，不会对院内外声环境造成明显影响，能够做到噪声

不扰民。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一般性生活垃圾、餐厨垃圾、隔油池油污、医

疗废物、废活性炭、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对医院运行期间产生的垃圾按照相关规

定采取分类收集、分别处置。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每天统一清运；餐厨垃圾

和隔油池油污交由有城市餐厨垃圾营运许可证资质的单位处理；医疗废物按照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 380 号令）相关要求，在医院内分类收集，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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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放于危废暂存间，污泥经消毒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

6-2005）相关要求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理，医疗废物的运输由资质单位负

责定期收运。危废暂存间树立标示牌，在医疗废物回收机构回收之前暂存项目医

疗废物；废活性炭在危废暂存间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项目固废均得到了妥善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食堂产生的餐饮废水先经过隔油池处

理后，再与其他生活废水、医疗废水、洗涤废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再进入自

建地埋式污水处理站（一级强化处理+消毒，处理能力 50m
3
/d）处理达到《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

进入元山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

B18918-2002）中的一级 A标后，排放至竹林河。

2.废气治理设施

经过四川鑫泽源检测有限公司连 2天的监测，无组织废气所测指标的排放浓

度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 中标准。满足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经四川鑫泽源检测有限公司连 2天的监测，厂界噪声项目昼夜间厂界噪声达

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限值，未对

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餐厨垃圾、隔油池油污、医疗废物、废活性

炭、污水处理池污泥。项目生活垃圾采取分类收集，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餐

厨垃圾和隔油池油污交由有城市餐厨垃圾营运许可证资质的单位处理；医疗废物

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 380 号令）相关要求，在医院内分类收集，

临时堆放于危废暂存间，污泥经消毒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66-2005）相关要求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理，医疗废物的运输由资质单

位负责定期收运。危废暂存间树立标示牌，在医疗废物回收机构回收之前暂存项

目医疗废物；废活性炭在危废暂存间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承闷 王裂手舞耳

根据环评批复，主管部门未对本项目设置总量控制指标 。

五、 验收结论

六、 后续工作要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

目逐一对照核查，剑阁光明医院的剑图光明医院建设项目环保审查、 审批手续完

备， 配套建设的废水、 废气、 噪声和固废的环保设施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

所测噪声、 废气及废水达标排放，建议通过验收 。

求

七、 验收人员信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我单位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的运行管理、 维护， 保证环保设施运行效率和处理效果

的可靠性、 稳定性，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避免事故排放。规范和完善危险

废物管理， 及时转运处置 。

息

验收人员信息表。

验收组组长 (签字):

剑阁光明医院 (盖章)

2023年 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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